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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继续与浙江省三门浦东电工电器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作

为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继续与浙江省三门浦

东电工电器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与浙江省三门浦东电工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浦公司”）互保协议，

被担保方为公司的供应商，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作为地方知名企业之一，其经营

情况稳定，信誉良好，具有较好的偿债能力，目前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

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该互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时，为防

范对外担保的风险，在签订互保协议的同时，在公司担保的责任范围之内，由三门天工

工艺有限公司、薛德法夫妇、薛琅夫妇为三浦公司与公司的互保提供反担保。我们认为

被担保对象的主体资格、资信状况以及本次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符合公司对外担保的相

关规定。我们认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关于互保协议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

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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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独立董事对继续与浙江省三门浦东电工电器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事

项独立意见的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名：                                               

                    李 明 智       余 龙 军        马 宁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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